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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2     证券简称：华凯创意   公告编号：2021-128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了公司深化行业布局，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440万元与周新华先生、宁波晨晖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

同投资设立深圳市华易鑫达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最终核准的名称为

准），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440万元，周新华先生认缴出

资人民币510万元，宁波晨晖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50万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交易的对方为周新华、宁波晨晖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周新华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三）交易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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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周新华

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周新华，男，身份证号：4301241968********，住所：湖南省

宁乡县******。 

周新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投资对象的其他投资方情况 

1、名称或姓名：周新华 

住所：湖南省宁乡县******* 

身份证号：4301241968****** 

周新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名称或姓名：宁波晨晖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1JJ06U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 C018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晏小平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股权结构：晏小平 99%、张磊 1%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资产总额 5,929,951.57 元、负债

总额-1,400.30 元、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18,526.94元（未经审计）。 

宁波晨晖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四、关联交易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https://www.qcc.com/pl/pca15f04c6a7292716e028e96b6610a5.html
https://www.qcc.com/pl/pca15f04c6a7292716e028e96b6610a5.html
https://www.qcc.com/pl/pade9bd9d6c72d8f5a9488594a4c92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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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深圳市华易鑫达投资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名

称预核准登记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东海社区红荔西路8089号深业中城6号楼A

单元3805 

注册资本：1,00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440万元，占比44%；周新华先生出资510万元，占比51%；

宁波晨晖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50万元，占比5%。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实业投资、项目投资、创业投资、

股权投资；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融资咨询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企业

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内容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对外投资系经合作方一致协商同意，合作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按各自

出资额确定其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有失

公允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注册资本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首期出资额为壹仟万元。具体： 

  甲方：认缴出资额为肆佰肆拾万元，以货币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44％。

其中，设立时缴纳肆佰肆拾万元。 

乙方：认缴出资额为伍拾万元，以货币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5％。其中，

设立时缴纳伍拾万元。 

丙方：认缴出资额为伍佰壹拾万元，以货币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51％。

其中，设立时缴纳伍佰壹拾万元。 

2、出资时间 

  发起人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以货币出

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发起人以非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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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发起人履行出资义务以验资

机构出具的出资证明未标志。 

发起人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

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发起人承担违约责任。 

发起人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其他发起人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发起人投入公司的现金应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后的 30 日内将货币出资足额

存入公司临时账户； 

3、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各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

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4、合同的效力 

本合同自各方或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 

七、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目的 

本次投资能够进一步深化公司行业布局，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实现公司战略

发展目标，为公司未来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二）存在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华易鑫达投资有限公司尚未设立，名称及相关工

商信息将以最终登记注册信息为准。深圳市华易鑫达投资有限公司的未来发展可

能会受到外部经济环境波动及企业自身经营的影响，预期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在保证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利用自有资金进行，不影响

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1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周新华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总金额为 6,349.0094 万元，其中 4,999.9994 万元为周新华认购公司重大资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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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配套融资对其发行股份 2,272,727 股的交易金额，1,349.01 万元为周新华为

公司出售固定资产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金额。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监事会意见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与公司就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沟通，经核查，一致

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深圳市华易鑫达投资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

于进一步深化公司行业布局，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合作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遵循

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同时，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没有对公司业务独

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不利影

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周新华先生对本议案已回避表

决。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深圳市华易鑫达投资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没有对

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深圳市华易鑫达投资有限公司

的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公司行业布局，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实现公

司战略发展目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合作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按各自认缴出资额确定持股比例，符合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公

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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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深圳市华易鑫达投资有限公

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没有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交易价格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公司对外投资

暨关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5、《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协议书》； 

6、华兴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3日        


